
宜蘭縣員山鄉公所-經管鄉有財產報損報廢所需文件(一式3份) 

 

1.鄉有財物遺失、毀損、意外事故報損(廢、毀)查核表 

2.事情經過及處理情形 

3.經管鄉有財產報損職責說明 

4.財產報廢單(如無報廢，維修後仍行駛，則免) 

5.佐證資料 

(1)警察機關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或鑑定意見書 

(2)出入登記簿(出差單-須證明是因公務用而使用) 

(3)車輛調派登記簿 

(4)車輛維修估價單 

(5)財產卡 

(6)車況照片(前後左右都要且需有車牌照) 

(7)如有和解書，請檢附 

6.備註 

(1)如擬免賠，請依「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車輛肇事賠償

基準」第6點第3款規定專案簽免賠，需先簽准後，再檢附上述報

損報廢所需文件。 

(2)如有警察局筆錄、無酒駕證明，請一併檢附。 


